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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38.htm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

二日） 现将农业部、商业部、粮食部《关于当前生猪生产情

况的紧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情况，认真研究执

行。保护广大农民发展养猪的积极性，关系到市场供应、农

业增产，关系到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要经常研究解决生猪生产以及

商业购销、加工、储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促进生猪生产

的稳步发展，保持猪肉供应的好形势。 关于当前生猪生产情

况的紧急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落实了农村一

系列政策，特别是废除了过去禁养、限养、禁宰牲畜的规定

，提高了生猪和一些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得到实惠，

养猪的积极性确实调动起来了。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生

猪连续增长，一九八０年出栏率、出肉率不断提高。商品猪

大幅度增长，大部分地区猪肉已经敞开供应。为了保护农民

养猪的积极性，中央、国务院及时做出了减价推销、财政补

贴和稳定养猪政策的决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

是，在大好的形势下，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又重新

出现了生猪下降的情况，有的地方已出现猪肉供应转紧的趋

势。养猪下降的原因，各地情况不同，有的是受粮食减产的

影响；有的是因加工条件限制，收购不及时，农民“卖猪难

”的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仔猪及时填圈；也有些地方对农

业体制调整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抓得不力，



不适当地改变了养猪政策，影响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特别

是母猪下降较多，对当前生猪发展影响较大。 我国人民肉食

消费水平仍然很低。猪肉占肉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八０年全国按人平均才不过增加一斤多，全年人均占有

二十三斤，每月还不到两斤肉。尽管有几个省旺季出现加工

不及、储存不下的矛盾，但就全国全年来说，目前还只是季

节性的购销矛盾，还不是产销矛盾，不能说我国猪肉生产已

超过社会需要和购买力水平。同时要看到，我国农家优质肥

料的主要来源靠养猪，如果减少养猪积肥，粮食和经济作物

肥料供应不足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母猪占猪群的正常比例

为百分之八到十，现在只有百分之七，去年母猪配种率也有

下降，预计今年将减少猪源三千万头，少出栏肥猪一千八百

万头左右。今年二、三季度可能要减少出栏肥猪九百八十万

头。 目前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扭转过

来，今年三、四季度有些地方的肉食供应可能会出现紧张的

局面。 一九八０年三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在批转农业、商业、

粮食三部《关于当前生猪生产情况的紧急报告》中明确指出

；“去年我国生猪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猪大幅度增长，

大部分地区猪肉已经敞开供应。 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对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千万不可因为猪多了一点

，就放松领导，就随意改变政策。希望各地及时研究生猪生

产销售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加以解决，使今年的生猪

生产有一个新发展”。现在仍要继续贯彻这一指示的精神。

为了保持市场的稳定供应，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

国民经济的顺利调整，我们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保

持养猪生产的稳步发展，避免大起大落。为此，提出如下建



议：第一，稳定发展养猪的各项政策。国家的收购政策、价

格政策、奖售政策和集体的饲料分配、 投肥报酬、奖励政策

， 以及集体养猪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政策等等，都不要随意变

动。第二，对于一些社队因粮食减产影响饲料粮兑现的，要

多方设法调剂余缺，予以解决。江苏省一些地方挖掘饲料粮

的潜力，先作部分兑现；从社队企业提成补贴资金加以兑现

；采取因地制宜“以田代粮”（即适当划给一些饲养料田）

等办法，落实社队奖励养猪的政策，以稳定生猪的发展。这

些办法可供各地参考。第三，保护和发展母猪。对集体所有

的母猪，实行联产计酬的办法，包养到户、到人，效果一般

都比较好。对社员家庭养母猪要给予鼓励和扶持。要积极推

广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提高母猪产仔率和成活率。农业部

门的猪场和商业部门的食品站可以根据需要，同改良猪种相

结合，饲养种公猪，为群众饲养的母猪配种。第四，各地可

根据产销情况，在保证完成猪肉外调和出口任务的前提下，

妥善安排城乡市场销售，解决卖猪难和买肉难的问题。商业

部门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简化中间环节，减少流通费用，

增设供应网点，改进服务态度，千方百计方便农民卖猪和买

肉。尽量做到不降价销售，以减轻财政负担。可以组织公社

畜牧兽医站和其他社队企事业单位办些宰销服务站（点），

常年或者旺季、逢年过节宰猪卖肉。私营屠户，经过登记批

准，可以发照营业。 在城镇应积极推广分肥瘦、分部位卖肉

，增加熟肉制品供应，增加猪肉经营的花色品种，搞好综合

利用，以及产区销区就近挂钩等办法，以减少经营环节，节

省费用，扩大销路。第五，实行合同收购制。对各级政府下

达的派购任务，国营基层食品经营单位，可与养猪的生产队



和社员签订合同，确定交售时间和规格，给养猪户吃“定心

丸”，保证他们的产品有销路，安心发展养猪，特别是产大

于销的地区，商业单位要在旺季与群众协商，出安民告示，

有计划地排开上市，避免过分集中。第六，统筹兼顾，全面

安排。根据农村、城市和出口的不同需要，对于培育发展瘦

肉型猪的问题，要抓紧有计划地进行。对于危害严重的猪病

，要尽快控制和扑灭。对于牛羊兔蜂等草食动物要继续落实

政策， 加强畜种和草场建设， 大力发展。对于城市、工矿区

的禽、蛋、奶和蔬菜等副食品的生产供应，也要作出妥善安

排，进一步改善经营，尽可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以上报告如

可行，请批转各地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